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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府〔2013〕51号 

 

 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关于 
谈一韵同志任职的通知 

 

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： 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： 

谈一韵同志为上海市长宁区红十字会副会长人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 

2013 年 8月 19日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文件  



 

 — 2 — 

 

 
 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9月 2 日印发 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

区委组织部。 


